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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城市学院教务处  
 

 

教务处〔2017〕8 号 

 

 

   关于做好 2016-2017 学年第二学期 
学生学业预警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学院： 

为加强学校、家长、学生之间的沟通与协作，对学生在纪律、

学业修读、学习成绩等方面即将发生或可能发生的问题进行预先

通知，防止学生出现违纪、重读、退学、结业等情况，便于学生

及时调整学习状态，以便顺利完成学业。请各学院按照《兰州城

市学院学生学业预警暂行办法》（兰城院教〔2013〕129 号）的

规定，做好 2016-2017学年第二学期学生学业预警工作，现将有

关安排通知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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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预警类别 

学业预警分为重读预警、退学预警和结业预警三种。重读预

警和因课业原因的退学预警在每学年第二学期开学补考结束后

进行，因其他原因的退学预警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进行，结业预警

在学生毕业学年第一学期开学补考后进行。 

二、预警对象 

2013-2016 级本科生。 

（一）学生达到以下条件者实行重读预警： 

学生每学年第一学期主修课程（不包括公共选修课）经开学

补考后不及格门数仍达到 2门及以上者，应给予重读预警（已达

到重读条件的学生除外）。 

（二）学生有下列情况之一者实行退学预警： 

1.已重读学生，重读后第一学期主修课程（不包括公共选

修课）经开学补考后不及格门数仍达到 2 门及以上者； 

2.休学期满，在学校规定期限之后 1 周内未提出复学申请

者； 

3.一学期内缺课超过总学时的三分之一以上者（2013-2015

级学生适用）；因旷课给予留校察看处分者（2016级学生适用）。 

（三）学生达到以下条件者实行结业预警： 

学生毕业学年第一学期开学补考后，入学以来主修课程（不

包括公共选修课）不及格门数累计仍达到 3门及以上者，应给予

结业预警。 

三、预警程序 

（一）各学院按照《兰州城市学院学生学业预警暂行办法》

（兰城院教〔2013〕129号）规定，于 2017 年 3月 16 日前确定

各类预警学生名单，并在院内进行公示。（学业预警涉及在外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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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习的学生成绩先予以统计，待试卷寄回、成绩正式录入后再做

更改，以最后录入的成绩为准）。 

（二）各学院下达《兰州城市学院学业预警通知单》（一式

二份）。一份送达学生，由学生填写《<兰州城市学院学业预警通

知单>回执》；一份以挂号信寄送至学生家长，并通过网络、电话

等方式与家长直接确认沟通，未在校的学生由家长负责填写回执

后以传真或邮寄方式送达学院。存根与回执由学生所在学院负责

存档。 

（三）经学院公示后的正式学业预警名单请于 2017 年 3 月

20 日之前报教务处考试中心备案。学校将在教务处网站进行公

告，请各学院通过班主任、辅导员联系学生家长进行查阅。 

 

附件：1.兰州城市学院学生学业预警暂行办法 

2.兰州城市学院 2016-2017 学年第二学期学业预警 

公示名单 

3.兰州城市学院 2016-2017 学年第二学期学业预警 

汇总表 

 

 

兰州城市学院教务处 

2017 年 3月 13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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